附件：

 “平安市场”创建标准

	项目
	序号
	创建内容

	经营诚信守法
	1
	市场建立“平安市场”创建领导机构，制定创建工作方案，并落实专人负责。

	
	2
	市场开办者应当取得经营主体资格，落实市场管理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3
	场内经营者有证照率要达到100%，并按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证明。

	
	4
	场内经营者做到明码标价、计量准确、诚信守法、文明经营，无短斤缺两、价格欺诈、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5
	在市场显著位置设立公示栏（公布市场管理制度、消费警示、投诉机构地址电话，发布商品质量信息），适时进行更新。

	
	6
	市场应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及时受理调解消费争议；建立消费争议先行赔偿制度。

	
	7
	严格执行国家“限塑令”的规定，禁止销售不合格塑料袋，禁止无偿提供塑料袋。

	
	8
	市场开办者发现场内经营者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报告。

	
	9
	市场内计量器具符合标准，设置公平秤。

	食品（农副产品）

管理规范
	1
	场内重要农副产品（肉类、活禽、豆制品、粮油等）及食品100%建立索证索票制度，100%建立供货商台帐，批发经营者还应当建立销售台帐。

	
	2
	场内食品（农副产品）经营者应当符合场地、设施、人员的规定要求。

	
	3
	场内不得销售法律法规明令禁售食品（农副产品）。

	
	4
	市场开办者与场内经营者的《商品交易市场进场经营合同》、《食用农副产品流通安全合同》签约率为100%。

	
	5
	市场建立食品（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及时清退不合格食品（农副产品），建立不合格食品（农副产品）退市台帐。

	
	6
	近一年内，市场未发生重大食品（农副产品）安全责任事故（重大食品（农副产品）安全责任事故是指因市场出售不合格食品（农副产品）或明令禁止销售的农副产品而导致消费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的事故）或因食品（农副产品）质量问题被新闻媒体曝光。

	经销商品管理规范
	1
	市场开办者与场内经营者100%签订商品质量安全承诺书，并由市场统一向社会公示。

	
	2
	场内经营者销售产品，应当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国家明令淘汰和超过有效期的商品，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3
	市场销售产品的标识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4
	场内经营者不得有虚假广告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对消费者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5
	场内经营者不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特殊标志专有权的商品。

	
	6
	市场建立商品质量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及时清退不合格商品，建立不合格商品退市台帐。

	
	7
	近一年内，市场未发生重大商品质量责任事故（重大商品质量责任事故是指因市场出售不合格商品或明令禁止销售的商品而导致消费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受损的事故）或因商品质量问题被新闻媒体曝光。


